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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2 年度台上字第 831 號 

 
 

 
海商法/船員法/勞基法－船員僱傭契約－定期

契約或不定期契約？－退休金計算依『在船

服務年資』或『工作年資』？－超過 3 個月

另訂新約年資重新起算(船員法第 24 條)是
否適用於退休金計算 

 
 

凌新竹 
(船長/受雇人) 
(原告/上訴人) 

 
 
 

v.s. 

 
 

中鋼通運  
(船舶所有人/雇用人)  

(被告/被上訴人)  
 

 
 
【案情摘要】 
 
原告凌新竹船長自民國 90 年開始受雇於被告

公司於所屬各輪擔任船長工作，於 105 年 1 月

辦理退休，於該期間曾數次中斷，每次上船均

重新簽訂航港局所頒佈的『船員定期僱傭契

約』。退休時依船員法第 24 條規定工作年資

如中斷間隔逾 3 個月，年資需重新起算，基

此，被告主張應依重新起算的年資給付退休

金。但原告主張應依『所有在船服務年資』計

算退休金，兩者差額達 489 萬餘。 
 
 

 
 
【主要爭點或重要見解】 
 
船員退休金計算依船員法第 51 條『在船服務

年資』或依第 24 條『工作年資』？ 
Ans：依第 51 條『在船服務年資』(最高法院) 
 
超過 3 個月另訂新約年資重新起算(船員法第

24 條)是否適用於退休金計算？ 
Ans：第 24 條僅適用於特別休假、資遣費，不

適用於退休金(最高法院) 
 

 
【裁判要旨】 

按船員在船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年滿 55
歲，或在船服務年資 20 年以上，得申請退休，

此觀船員法第 51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其立法

理由明揭船員上船工作多採定期僱傭方式辦

理，而採不定期僱傭之船員亦不可能在同一條

船上長期連續工作不下船休息，當船員契約期

滿下船後，由於原職位已由他人遞補而無法再

回原職工作，故船員轉換船舶、轉換公司之情

形極為普遍，年資極易中斷，能達到（舊）海

商法第 75 條在同一船舶所有人所屬船舶連續

服務 10 年以上或勞基法第 53 條第 1款在同一

事業服務 15 年以上之退休條件之船員極少。

為使多數船員均能領到退休金，故放寬船員

「在船服務」滿 10 年、年滿 55 歲，或服務滿

20 年者即可退休。又船員實際工作場所為在

船上，上岸休假均屬在家休假，並未實際從事

船員工作，故在岸期間不予列入工作年資計

算。因此參照(舊）海商法第 75 條及勞基法第

53 條、第 54 條第 1 項、第 2 項，明定船員自

願退休條件之例外規定。是船員法第 51 條第

1 項特別規定船員以「在船服務」之年資為自

願退休要件，同法第 53 條第 3 項規定計算船

員於船員法施行後，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前之

工作年資，自應採取體系解釋方法，以船員「在

船服務年資」計之。至於同法第 24 條前段規

定之「僱傭契約因故停止履行後，繼續履行原

約或定期僱傭契約屆滿後，未滿 3 個月又另訂

定新約時，船員前後工作年資應合併計算」，

係參照勞基法第 10 條，為免雇主利用換約等

方法中斷年資計算，損及勞工權益，仍有明文

限制之必要。易言之，船員之退休年資應適用

船員法第 51 條第 1 項以「在船服務期間」計

算之特別規定；其餘如特別休假、資遣費等年

資之計算，則適用同法第 24 條規定，二者應

予區辨。 
查兩造於船員法 88 年 6 月 23 日施行後，

訂立如附表一所示定期僱傭契約，為原審所認

定。依前開說明，上訴人之退休年資應依其「在

船服務年資」全部計算；被上訴人所訂系爭退

休辦法第 3 條第 3 項亦約定：「在船服務年資

係指船員在本公司所屬或經營之不同船舶工

作年資」，被上訴人並於勞工退休金給付通知

書記載上訴人之工作年資為 11 年 7 月 18 日。

乃原審未推闡明晰，逕依船員法第 24 條規

定，認定上訴人退休之工作年資應自 103 年 7
月 24 日起算，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自

有可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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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 112 台上 831 判決 
【裁判日期】 1130627 
【裁判案由】 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 
 
【裁判全文】   
 
上  訴  人 凌新竹 
訴訟代理人 張名賢律師 
           吳孟蓉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鋼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秋波 
訴訟代理人 尤中瑛律師 
           劉志鵬律師 
           陳文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上訴

人對於中華民國 111年 12 月 28日臺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決（111 年度勞上字第 2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 90 年 10 月

31 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船長，雖簽

訂定期僱傭契約，然係屬繼續性工作，應

為不定期僱傭契約。伊於 105 年 1 月 14
日辦理退休，工作年資之退休金基數為

29，於退休前 6 個月之平均工資為新臺幣

（下同）28 萬 6,738 元，可領退休金為

831 萬 5,402 元，扣除被上訴人已給付 342
萬 480元，被上訴人尚應給付 489萬 4,922
元。縱認兩造間為定期僱傭契約，依被上

訴人於 96 年 4 月 2 日修訂之船員退休辦

法（下稱系爭退休辦法）計算，伊在船服

務年資為 11 年 7 月又 20 日，退休金基數

為 24，以平均薪津 22 萬 1,881 元計算，

可領取退休金 532 萬 5,144 元，被上訴人

仍短付 190 萬 4,664 元等情。爰依勞動基

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55 條規定，求為

命被上訴人給付 489 萬 4,922 元及自 105
年 2月 13日起加付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間為委任契約，不適

用勞基法相關規定；縱認屬僱傭關係，兩

造間之法律關係亦應優先適用船員法，且

兩造間乃定期僱傭契約，因上訴人於退休

前曾於 103 年 4 月 2 日下船，至同年 7 月

24 日始上船，中斷已逾 3 個月，依船員

法第 24 條規定，中斷前之年資不合併計

算。則上訴人於退休前所累計之年資僅為

497 日，縱上訴人平均薪津為 28 萬 6,738
元，伊所給付之退休金已逾其依法可領取

之數額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命被上訴人給付之判

決，改判駁回上訴人該部分在第一審之

訴；並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駁回其上訴，理由如下： 
㈠88 年 6 月 23 日公布施行之船員法，規

範船員之資格、船員僱用、勞動條件，

與福利包括薪津、傷病、撫卹、退休

及保險等，與勞基法係適用全體勞動

關係不同，屬勞基法之特別法。船員

法對勞基法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

別之規定者，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原則，應優先適用，然勞基法對於船

員法未規定且適用無矛盾者，仍得依

勞基法相關規定補充適用。兩造簽署

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船

員定期僱傭契約，被上訴人指派上訴

人擔任船長以提供勞務，被上訴人給

付薪資、津貼及加班費等工資，上訴

人須受被上訴人之指揮監督。是兩造

間具有人格上、經濟上及組織上之從

屬性，而成立勞動契約，並非委任契

約。又勞基法第 9 條第 1 項所稱之「特

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

之非繼續性工作。交通部於 102 年 5
月 10 日依據船員法採用海事勞工公約

（自 102 年 8 月 20 日生效），其中海

事勞工公約標準 A2.1 規範船員僱傭契

約要項及得簽訂定期或不定期契約；

參以 108 年 8 月 25 日預告之船員法第

12 條修正草案說明，暨交通部航港局

歷來公告之船員僱傭契約均以定期僱

傭契約為範本；船員法第 22 條第 5 項

規定，區分不定期、定期僱傭契約之

預告終止期間，且同法第 51 條之立法

理由亦謂：「由於船員上船工作多採

定期僱傭方式辦理，而採不定期僱傭

之船員亦不可能在同一條船上長期連

續工作不下船休息，當船員契約期滿

下船後，由於原職位已由他人遞補而

無法再回原職工作，故船員轉換船

舶、轉換公司之情形極為普遍」等語。

審酌被上訴人為貨物運輸公司，為履

行其與中鋼集團進口煉鋼原料與出口

鋼品船運，有持續進行貨物運輸之需

求，船員不可能在同一條船上長期連

續工作不間斷，當該航次之船員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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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船公司即須另覓其他相同職務之

船員上船，該船員原職位即由他人遞

補，且船員下船後可轉換至其他船公

司，所以就船員之工作性質，得以每

個特定航次來切割各段之工作，則就

被上訴人每艘貨輪每個航次以觀，係

因該特定航次之需求始僱用上訴人為

船長，屬「特定性」之工作，兩造得

訂立定期僱傭契約。 
㈡上訴人自 90 年 11 月 2 日起擔任被上

訴人所屬船舶之船長，至 104 年 12 月

2 日離船，兩造共簽署如附表一所示定

期僱傭契約。被上訴人雖在上訴人在

岸期間為其投保勞、健保，然此與兩

造間勞務契約關係，屬不同之法律關

係，尚無從憑此認定兩造間於此期間

有僱傭關係存在。且上訴人在岸期間

僅係候派工作，並無岸勤工作，被上

訴人除給付佳節、生日禮金之恩惠性

給與，以及依照船員待遇支給要點評

估在船服務期間之特定航次績效獎金

外，並無其他薪資、航行津貼或固定

加班費等具工資性質之給付，上訴人

亦無提供勞務，足徵兩造間於上訴人

在岸候派期間未存在僱傭關係。又被

上訴人於船員在岸期間，為使其執行

職務時具備法令及外部機構所定之船

員資格，固提供課程資訊及補助，但

上訴人有參加與否之決定自由，被上

訴人所提供之補助亦非勞務之對價，

難謂被上訴人於上訴人在岸期間對其

有何指揮監督關係存在。 
㈢上訴人於 90 年間受僱時，船員法已施

行，其未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

退休金制度，依船員法第 53 條第 1 項

但書、第 2 項規定，其退休金之給與

基準，應依勞基法第 55 條規定計算。

上訴人於 103 年 4 月 2 日定期僱傭契

約屆滿下船，兩造於逾 3 個月之同年 7
月 24 日始另行簽訂新約，依船員法第

24 條規定，中斷前之年資不得合併計

算，則上訴人工作年資自 103 年 7 月

24 日起算至 104 年 12 月 2 日止，共計

1 年又 132 日，依勞基法第 55 條規定

計算為 3 個基數，被上訴人應給付 3
個月月平均工資之退休金。兩造就上

訴人退休前 6 個月之月平均工資如何

計算固有爭執，然縱依上訴人主張之

月平均工資 28 萬 6,738 元計算，其退

休金僅 86 萬 214 元。被上訴人已給付

退休金 342 萬 480 元，並未短付。 

㈣綜上，上訴人依僱傭契約及勞基法第

55 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退休金

差額 489 萬 4,922 元本息，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船員在船服務年資 10 年以上，年滿

55 歲，或在船服務年資 20 年以上，得

申請退休，此觀船員法第 51 條第 1 項

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明揭船員上船

工作多採定期僱傭方式辦理，而採不

定期僱傭之船員亦不可能在同一條船

上長期連續工作不下船休息，當船員

契約期滿下船後，由於原職位已由他

人遞補而無法再回原職工作，故船員

轉換船舶、轉換公司之情形極為普

遍，年資極易中斷，能達到（舊）海

商法第 75 條在同一船舶所有人所屬船

舶連續服務 10 年以上或勞基法第 53
條第 1 款在同一事業服務 15 年以上之

退休條件之船員極少。為使多數船員

均能領到退休金，故放寬船員「在船

服務」滿 10 年、年滿 55 歲，或服務

滿 20 年者即可退休。又船員實際工作

場所為在船上，上岸休假均屬在家休

假，並未實際從事船員工作，故在岸

期間不予列入工作年資計算。因此參

照(舊）海商法第 75 條及勞基法第 53
條、第 54 條第 1 項、第 2 項，明定船

員自願退休條件之例外規定。是船員

法第 51 條第 1 項特別規定船員以「在

船服務」之年資為自願退休要件，同

法第 53 條第 3 項規定計算船員於船員

法施行後，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前之

工作年資，自應採取體系解釋方法，

以船員「在船服務年資」計之。至於

同法第 24 條前段規定之「僱傭契約因

故停止履行後，繼續履行原約或定期

僱傭契約屆滿後，未滿 3 個月又另訂

定新約時，船員前後工作年資應合併

計算」，係參照勞基法第 10 條，為免

雇主利用換約等方法中斷年資計算，

損及勞工權益，仍有明文限制之必

要。易言之，船員之退休年資應適用

船員法第 51 條第 1 項以「在船服務期

間」計算之特別規定；其餘如特別休

假、資遣費等年資之計算，則適用同

法第 24 條規定，二者應予區辨。 
㈡查兩造於船員法 88 年 6 月 23 日施行

後，訂立如附表一所示定期僱傭契

約，為原審所認定。依前開說明，上

訴人之退休年資應依其「在船服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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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全部計算；被上訴人所訂系爭退

休辦法第 3 條第 3 項亦約定：「在船

服務年資係指船員在本公司所屬或經

營之不同船舶工作年資」，被上訴人

並於勞工退休金給付通知書記載上訴

人之工作年資為 11 年 7 月 18 日（見

一審卷㈡第 97 頁、第 213 頁）。乃原

審未推闡明晰，逕依船員法第 24 條規

定，認定上訴人退休之工作年資應自

103 年 7 月 24 日起算，進而為上訴人

不利之判決，自有可議。 
㈢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

予廢棄，非無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 477 條第 1 項、第 478 條第 2 項，

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評析】 
 
於國際管轄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方面： 
- 本件為船員僱傭退休金爭議，僱傭雙方均

為中華民國籍，所簽訂的船員定期僱傭契

約之準據法亦適用中華民國法，解釋上適

用中華民國，問題不大。但問題是被告所

屬船舶有相當比例屬外籍船舶，中鋼通運

公司係以船舶所有人地位抑或代理人地

位簽署僱傭契約等，仍具涉外因素，建議

仍應就此先為確認為宜。 
 
本案爭點及本評析各重點： 
- 本案一二審爭議集中在『船員定期僱傭契

約為定期契約或不定期契約』、退休金『工

作年資』計算基準及計算差異等，核心差

異在定期或不定期，地院一審採不定期，

高分院採定期。最高法院似乎採迴避『定

期或不定期』契約之爭議，主要針對退休

金『工作年資』的計算基準為處理。『定

期或不定期』契約爭議最高法院判決雖未

處理，但畢竟是本案的主要核心所在，也

是各界關切重點所在，此部分涉及的背景

及基本理論甚多，本評析從國際規範/文
件等入手，連帶探討勞基法傳統來針對

『定期勞動契約』的見解，收集整理船員

法/勞基法相關條文的立法背景，最後針

對會針對最高法院判決主文所列各點理

由逐點提出批判，並最後提出各考量因

素、結論及建議。 

 
2006年海事勞工公約及 1946年海員退休金公

約等： 
- 國際間有關海事勞工(主要為船員)的公約

相當多，2006 年在國際勞工組織的主導

下，與國際海事組織共同制訂通過了2006
年海事勞工公約，將大多數的單項公約納

入規範，2006 年海事勞工公約之後有數

次修正，最近修正為 2018 年版(2006 年公

約於 2013年 8月 20日生效，迄至 2024.1.1
為止，總計有 104 國家/地區批准或加

入)。國際勞工組織曾於 1946 年 6 月 6 日

於西雅圖通過『海員退休金公約』(國際

勞工組織公約編號第 71 號)(該公約於

1962 年 11 月 10 日生效，目前僅 14 國批

准或加入包括巴拿馬、挪威、荷蘭、義大

利、法國等)，但很特殊的，2006 年海事

勞工公約並未將海員退休金公約納入。很

顯然地，各國對海員退休金問題，涉及各

國的財政及社會福利制度等，歧見仍相當

多，例如許多船員輸出國，迄今根本無所

謂的海員退休金制度。於 2006 年海事勞

工公約部分，公約總計 16 條文及附件規

則及守則並無任何有關『退休』或『退休

金』的規範，最相近的規範為附件規則

4.5 的『社會保障 Social Security』，建議

各國視情完成包括醫療、疾病、失業、工

傷、生育、病殘及『老年津貼 old-age 
benefit』在內等的各項津貼保障，但所稱

的『老年津貼 old-age benefit』與我國法

所稱的『老年年金』相當，與退休金不同。

換言之，嚴格言之，2006 年海事勞工公

約雖有津貼及社會福利方面的一般性規

定且亦有明文海員待遇不應低於岸上勞

工所享受的社會福利保障，但畢竟無海員

退休金的直接明文規範。至於 1946 年海

員退休金公約部分，主要為該公約第 3 條

規定：『1.該制度應符合下列規則之一：

(a)為該制度所規定的退休金：(1)應支付

(視該制度規定而定)達 55 歲或 60 歲已在

海上服務滿一定年限的海員；(2)包括同

時向退休金領取者支付的其他社會保險

補貼在內，在規定從 55 歲起得領取退休

金的情況下，為每在海上服務一年支付的

金額不應低於同一年據為該領取者繳納

其社會保險費的報酬的百分之一點五，在

規定從 60 歲起領取退休金的情況下，則

不應低於同一年據為其繳納社會保險費

的報酬的百分之二。(b)該制度應為某些

退休金規定其資金來源，包括同時向領取

者支付的其他任何社會保險津貼及向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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